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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急

韶 关 市 财 政 局
中共韶关市委组织部 文 件
韶 关 市 民 政 局

韶财行〔2021〕38 号

转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
经费保障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委组织部、财政局、民政局，市直各党（工）委：

现将《广东省财政厅 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 广东省民政厅关

于进一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经费保障工作的通知》（粤财行

〔2021〕9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按照工作要求，落实经费保障，

规范资金使用管理。同时，就相关事项明确如下：

一、退休公职人员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有关规定经审批到

“两新”组织从事党建工作，担任“两新”组织党组织书记或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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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指导员的，财政补助发放标准和渠道参照“两新”组织党务工

作者补贴，但不得在“两新”组织领取薪酬、奖金、津贴等报酬。

二、市、县两级新建“两新”党组织启动经费参照省直单位

的标准，按党组织隶属关系，由市、县财政各自承担。

三、非兼任的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补贴原省级财政负担部分

参照“正常离任村干部生活补助市县分担比例”，市、区按 8:2

比例分担，市、县（市）按 3:7 比例分担。

四、2021 年省财政下拨的“两新”组织保障经费是按照 2019

年底预算基数核算，县（市、区）的市级配套资金按此基数核算，

下拨金额与实际需求出入部分由县级财政兜底，按“多退少补”

的原则纳入明年预算；市直单位市级配套资金按不低于省级预算

基数的实际数核算，省级资金不足部分由市级资金补充后，按“多

退少补”的原则申请明年省级预算。

五、村（社区）党组织服务群众专项经费和村（社区）办公

经费使用管理办法延用《关于转发〈广东省村党组织服务群众专

项经费和村（社区）办公经费使用管理办法〉及规范市级配套资

金使用管理的通知》（韶财行〔2018〕71 号）；绩效目标管理，

要严格落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要求，以省下达省级财政资金

绩效目标为参照，科学合理确定本区域绩效目标，做好绩效管理

各环节工作，确保资金发挥绩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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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广东省财政厅 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 广东省民政厅关

于进一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经费保障工作的通知

（粤财行〔2021〕9 号）

韶关市财政局 中共韶关市委组织部 韶关市民政局

2021年6月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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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方式： 依申请公开

韶关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1 年 6 月 16 日印发


	

	

	



